
高新七小字【2019】6号
第七小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认定与管理办法
   为认真贯彻落实上级政府关于认真做好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资助工作的指示精神，切实做好我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工作，公平、公正、合理地分配资助资源，保证上级政府制定的各项资助政策和措施真正落实到每个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身上，结合我校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1.本办法适应于义务教育阶段在我校就读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对学习及生活等方面实施资助。

2学校成立由校长任组长的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领导和监督。学生资助管理部门承担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职能，负责认定工作的组织和管理。
3.以班级为单位成立评议小组，由班主任任组长，任课教师、学生代表或家长代表担任成员，负责班级认定的民主评议工作。学生代表或家长代表人数合理配置，一般不低于班级人数的10%。
4.每学年开学一周内，学校组织学生及家长对家庭经济情况、学生在校消费情况等开展问卷调查，问卷调查人数至少占在校生人数的30%。学校认真分析问卷调查相关数据，制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标准，认定标准数据分析报告和问卷调查存档备查，并将分析报告上报上级主管部门。
5. 每学年开学前，学校应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提前做好资助政策宣传工作，向学生或监护人告知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事项，并发放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附件1)。
6.每学年开学初，学生或监护人自愿提出申请，如实填报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户籍为外地的需提供建档立卡、特困供养、城乡低保、重点困境儿童、孤儿、烈士子女、残疾证明材料(户籍为本地的学生信息由区县民政部门、扶贫部门、残联提供，学生不再提供证明材料)。自然灾害、突发事件、重大疾病等需提供相关证明家庭经济困难情况的材料。
7.评议小组指导学生认真、详实填写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并根据淄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量化分值表(附件2)中的认定指标综合评分。
8.班级评议小组结合学生申请材料、认定指标综合得分、认定标准，学生日常消费行为等因素，确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困难档次，报年级认定小组审核。
9.年级认定小组要组织班主任和任课教师对评议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逐一进行家访,并填写家访记录表(附件3)、留存家访照片。
年级认定小组汇总评议小组提交的初步评议结果，结合评议结果以及申请材料、认定标准、认定指标综合得分、家访材料，统筹各评议小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情况，初步确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名单及档次。

10.年级认定小组审核通过后，以适当方式、在适当范围内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名单公示不少于2个工作日。公示时，严禁涉及学生个人敏感信息及隐私。
11.学校学生资助管理部门汇总、审核认定小组提交的初步认定结果，统筹各认定小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情况，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档次予以适当调整，并以适当方式、在适当范围内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报学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审核、批准，审批通过后向上一级主管部门报送淄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统计表(附件4)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报告。
12.学校建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信息档案，并按要求录入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
13.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坚持实事求是，确定合理标准，实行学生本人申请，民主评议和学校评定相结合的原则。

14. 对上级政府批拨的救助资金按审批的“一般困难学生”“困难学生”“特困学生”三个档次及时发放给被救助的学生家长手中。

15让学生如实提供家庭情况，使学校了解每个困难学生的家庭状况信息，如学生家庭经济状况发生显著变化，学校及时作出调整。

16. 制定学生资助计划，并统一实施监督，保证工作更加有效、更具有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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